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2002 年 5 月 10 日特別會議的跟進事宜  

 
向政府當局提出的問題  

 
問 1 《公安條例》(第 245 章 )第 17 條賦予警方規管集會、遊行及

聚集的權力，政府當局可否解釋其執行該條文的政策？政府

當局可否同時提供下述資料：  

 
(a)  關於違反適用於公眾集會的條件，警方在何種情況下仍

會行使停止或解散公眾集會的權力，即使違反條件的行

為已不再存在；  

 
(b)  行使第 17(4)及 (5)條所訂有關將公眾地方封閉以禁止公

眾人士進入的權力的指引 (如有 )。  

 
答 1 警方一貫的立場，是盡量協助和平及合法的公眾集會及遊行

（下稱 “公眾活動 ”），順利進行。  

 
有時候，在公眾活動進行期間，會出現或可能出現違法情況，

而致使警方可能需要行使《公安條例》(第 245 章 )第 17 條所
賦予的權力。現場指揮官會先評估有關情況引致破壞社會安

寧的風險，才決定採取適當的行動。  

 
倘若只出現輕微或技術性違反《公安條例》及 /或其他法例的
情況，警方會向違法者及 /或活動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，同時
讓活動繼續進行，而不會再採取任何行動。  

 
如主辦者蓄意違反法紀及 /或不遵守警方的指示，警方會向活
動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，同時讓活動繼續進行，但警方會從

旁監視，並在活動結束後，就是否作出檢控徵詢律政司的意

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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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若在活動中即將或已經出現破壞社會安寧的情況，警方會

向活動的負責人及參加者發出口頭警告，並會即時終止任何

違法活動。假如有關人等不理會警告，警方會按照當時情況，

考慮解散該活動、移走參加者或拘捕有關人士。在活動結束

後，警方會就作出檢控與否，徵詢律政司的意見。  

 
問題 (a)、 (b)部分要求的資料如下：  

 
(a)  倘若有人在公眾集會中，違反警方根據《公安條例》第

11 條而對該集會施加的條件，如該活動仍然以和平方式
進行，則在一般情況下，警方會准許該集會繼續進行。

假如有關的違規情況可能導致或引致破壞社會安寧，則

警方會考慮行使權力，停止或解散該集會，以維持公安

及防止生命或財物受損。倘若違規情況已經終止，警方

會評估當時的情況，以確定社會安寧是否仍然受到威

脅，然後才決定是否讓集會繼續進行。  

 
(b)  倘若公眾集會或遊行可能在違反《公安條例》第 7 或 13

條的情況下進行，警方會考慮行使條例第 17(4)條所賦予
的權力，禁止他人進入公眾地方及將該處封閉。警方會

根據第 17(5)條的規定，以張貼告示或豎設障礙物的方
式，或在該公眾地方的附近以口頭公告的方式，向公眾

宣布該項封閉措施。  

 
問 2 單以拒絕進入警方所劃定採訪區的行為而論，會否被認為足

以構成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？  

 
答 2 這需就個別事件及當時情況而論。在未具備個別事情始末及

研究有關證據之前，實不宜評論單以拒絕進入警方所劃定採

訪區的行為而論，會否被認為足以構成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

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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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3 根據《警隊條例》 (第 232 章 )第 10 條的規定，警方的其中一
項職責是採取合法措施以維持公安、防止損害生命及損毀財

產，以及規管在公眾地方舉行的遊行及集會。那麼，警方於

2002 年 4 月 25 日事故的關鍵時間封閉遮打花園及設立採訪
區，在哪一方面屬合法措施？  

 
答 3 警方在 2002 年 4 月 25 日的行動有兩個目的。其一，警務處

處長曾根據《公安條例》第 11 條就有關集會施加條件，唯該
公眾集會違反了其中兩項條件，警務處處長因此根據《公安

條例》第 17 條賦予的權力，停止該公眾集會。其二，警方懷
疑遮打花園示威者當中，可能有些人士須被遣返內地。  

 
警方當天在遮打花園周圍設立封鎖線封鎖該處，是要阻止任

何可被拘捕的人士離開現場，配合警方行動上的需要，以及

防止一般市民在警方行動期間進入該處，以確保他們的人身

安全。  

 
在封鎖線以內的地方設立記者區，旨在方便記者採訪警方的

行動。  

 
問 4 政府當局於 2002 年 5 月 10 日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聲稱，“由

於他們 (該兩名傳媒工作者 )在拘捕過程中情緒激動及極力掙
扎，警方為免受傷，遂將此等人士鎖上手銬 ”。在此方面，政
府當局可否澄清對該兩名有關人士使用手銬，是否採用武力

以制服他們，而非保護警務人員或該兩名有關人士以免他們

受傷之舉？  

 
答 4 投訴警察課仍就警方當日使用手銬一事進行調查。在調查未

完成前，不適宜就事件發表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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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5 在有關事故的關鍵時間，當局共調派了多少名警察公共關係

科人員前往現場？當中是否有任何人員曾參與或目睹對傳媒

工作者鎖上手銬的行動？若答案屬肯定者，他們的在場或參

與在何種程度上導致警方採取行動，拘捕有關的傳媒工作者

及將他們鎖上手銬？  

 
答 5 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兩名新聞主任當時身處現場。投訴警察課

仍就使用手銬一事有關的警方行動細節及有關情況進行調

查。在調查未完成前不宜就事件發表意見。  

 
問 6 被捕的傳媒工作者有否在被捕現場接受任何調查？若否，原

因何在？若有，是否由於據以採取拘捕行動的事實並不構成

觸犯罪行的行為，還是由其他原因所導致？  

 
答 6 警方將二人拘捕後，隨即把他們帶往預先指定的被拘留者處

理區，並向行動主管 (即中區區指揮官 )報告有關拘捕二人的
情況。其後，兩名被捕者向中區區指揮官保證，會安靜下來

及前往指定的記者區，中區區指揮官於是就二人較早前的行

為向他們作出警告，然後將他們釋放。  

 
問 7 當被捕的傳媒工作者即場獲釋時，警方是否已作出決定，不

把有關案件轉介律政司司長，以決定是否向有關的傳媒工作

者提出檢控？若然，當時作出該項決定的理據為何？  

 
答 7 就回覆第六條問題所述情況，警方警告二人後便將他們釋

放，事情到此算是告一段落。  

 
問 8 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《警察程序手冊》摘錄中的所載條文，

是否適用於有關事故？若然，請解釋警方何以不設置內圍封

鎖線而劃定採訪區？  

 
答 8 問題所述的《警察程序手冊》相關部分的英文版實為：「… … 

主管人員應考慮設置外圍封鎖線，以限制一般市民，並考慮

設置內圍封鎖線或一個範圍，以方便記者……」。換言之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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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條文的原意是指主管人員可考慮設置內圍封鎖線或特定範

圍，供記者採訪。  

 
當天的指定記者區是依照既定程序設置在外圍封鎖線以內、

距離行動的中心部分不遠 (絕非遠處 )的地方。  

 
問 9 採訪區在哪一方面可提供有利位置？以及就《警察程序手冊》

第 39-06 章第 2 段而言，採訪區如何有利於傳媒工作者及其
攝影師？  

 
答 9 記者區的位置設於遮打花園中心內，並合理地靠近警方執行

行動的地方。該位置是在警方行動範圍以內，一般市民不能

進入。  

 
問 10 請告知事務委員會投訴警察課將於何時完成有關投訴的調查

工作，以及會否公開有關的調查結果。  

 
答 10 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工作已接近完成，該課估計會在 2003 年 1

月向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（警監會）提交報告。警方亦

會與警監會討論有關公開調查結果事宜。  

 
問 11 據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“2002 年 4 月 25 日警方在遮打花園的

行動 ”的文件 (立法會 CB(2)1852/01-02(01)號文件 )第 2 及 3 段
所載，警務處處長根據《公安條例》 (第 245 章 )第 11(2)條，
特別就關鍵時間於遮打花園舉行的連串公眾集會施加下列兩

項條件：  

 
(a)  組織人必須確保經終審法院裁定須接受遣返的聲稱擁有

居港權人士，不得參加有關的公眾集會；及  

 
(b)  組織人必須確保有關集會不會阻礙遮打花園附近的行人

及車輛交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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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務處處長有否考慮組織人是否有能力遵從上述條件，須知

此等條件似乎與參加者的活動有關，可能不在有關公眾集會

的組織人的控制範圍之內？  

 
答 11 就條件 (a)而言，我們得知在遮打花園舉行集會的主辦人有為

爭取居港權人士進行登記。警方因此有合理理由相信，集會

主辦人知道該些受終審法院判決影響人士的身分。此外，集

會主辦人雖然無權強迫參加者出示身分證明文件，但卻可要

求他們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作核對之用。直至 4 月 25 日清場行
動前為止，集會主辦人從未對警方表示過擔心不能遵守上述

條件。  

 
就條件 (b)而言，《公安條例》第 11 條規定，在每個公眾集會
中，主辦人或由他指定代他行事的人，須於整個集會進行期

間出席，而整個集會進行期間均須維持良好秩序及公共安全。 

 
警方根據《公安條例》第 11 條，就集會所施加的條件的其中
一項為主辦人須為每 15 名參加者提供一名糾察，以維持整個
集會期間的公共秩序，而糾察須配戴易於識別的徽章或臂

章。此條件通常都會附加於在香港舉行的經事先通知的集會

及遊行。這個「自我監管」的原則確保大型公眾集會及遊行

能夠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，並盡量把對其他社會人士所造成

的不便減至最少。同樣，有關的集會主辦人並沒有就這條件

表示異議。  

 
 
 

香港警務處  
二零零三年一月  


